
浙建建函〔2021〕77号 

舟山市、金华市、嘉兴市建设局： 

       根据我厅印发的《浙江省工程造价改革实施意见》（浙

建建发〔2020〕69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精神，

决定在舟山、金华、嘉兴三市选择 2-3 个房建市政工程开展

“取消最高投标限价按定额计价”的工程造价改革试点工作。

为顺利推进试点工作，现就有关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计量计价方式。按照《实施意见》精神，试

点项目宜采用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计价的方式。 

      （一）工程量清单编制 

       工程量清单项目按国标“计量规范”要求编制，并按

《实施意见》精神作如下调整： 

       1.实体项目清单的项目特征栏中，除按规范要求编写项

目特征外，还应根据项目特征及其对应的工作内容增列该清

单项目的细项组成。 

       2.有暂估价材料的，暂估价材料可单独编列项目。 

       3.施工技术措施费及施工组织措施费等应结合工程实

际需要编制清单项目。 



       4.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与标化工地增加费可合并为安

全文明施工费列项。 

       5.提前竣工增加费、二次搬运费、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行车、行人干扰增加费等可合并为其他组织措施费列项。 

       （二）综合单价计价 

       1.综合单价组成 

       综合单价为除税金外不含进项税的全费用单价。 

       综合单价=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综合费用。 

       其中： 

       综合费用=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风险费 

       2.综合单价计算 

       试点项目综合单价可以直接费（人工费+材料费+机械

费）为计算基础乘以综合费用费率的方式计算。 

       综合单价=直接费×（1+综合费用费率） 

       其中： 

       （1）直接费为每一计量单位不含进项税的人工费、材

料费、机械费的合计费用。 

       （2）综合费用费率为计取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

风险费（综合费用）的合计费率。 



       二、关于招标控制价编制。招标控制价（即最高投标

限价）编制取消“按定额计价”的相关规定。试点项目招标

控制价应利用造价数据信息结合市场行情合理确定，或通过

市场询价的方式确定。综合费用应考虑一定的风险费用。 

       安全文明施工费（包括基本费和标化工增加费）及规

费由招标人依据市场实际编制；增值税按国家相关规定计算。 

       招标人可依据市场测算综合费率及标化工地增加费占

安全文明施工费的比例，发布招标文件时予以公布，有暂估

价材料的，测算并公布暂估价材料的施工损耗率。上述公布

的内容可作为合同约定计算及调整相关费用的依据。其中综

合费率可作为约定新增项目计取综合费率的依据；标化工地

增加费占比可作为实际施工达不到招标文件要求时扣减的

依据；材料施工损耗率可作为合同约计算暂估价材料施工损

耗的依据。 

       三、关于投标报价。投标人根据本实施意见及工程量

清单计价要求进行投标报价，并考虑一定的风险费用，其中

安全文明施工费及规费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编制，当地建设

管理部门提取安全文明施工费以投标人所报的相应费用为

依据的，招标文件应设置安全费用最低报价。投标价格应考

虑一定的风险费用。 



       投标人应依据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细项组成提供综合单

价组成分析表。投标报价组价分析中细项报价可作为施工图

细项变更时合同价款调整的依据。 

       四、关于招标投标。试点项目属国家规定必须招标项

目范围的，应当依法进行招标。依法审批后可采用邀请招标

的方式，邀请单位家数应在 3 家以上；公开招标的项目可采

用资格预审的方式进行招标，如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

过多时，可以由招标人从中选择不少于 7 家资格预审合格的

投标申请人；试点项目可探索实施“评定分离”，其“评定

分离”的评标办法应经当地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评标委

员会的专家成员可由招标人从省综合性评标专家库中直接

确定。 

       五、关于合同约定。现行招标文件及评标办法应修改

与定额计价有关的内容。施工合同应明确变更或新增项目的

价格确定方式，变更或新增项目无类似投标价格可参考的，

原则上应以市场询价的方式签证确定。风险幅度以外的价格

调整合同可约定采用综合指数方式调整。 

       六、其他。依据《实施意见》及本指导意见，对现行

《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相关计算表式作适当调整（附

件：计价表式调整一览表），各地实施方案与本指导意见不

一致的，相关计算表式应按实施方案作相应调整。 



       试点地区可以按照《实施意见》和本指导意见要求，

结合当地情况开展试点工作。试点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与

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联系。 

       附件：计价调整表式（略）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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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计价程序表 

1.招投标阶段 

序号 费用项目 计算方法（公式） 

一 分部分项工程费 ∑(分部分项工程数量×综合单价） 

  1.直接费 ∑分部分项（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 

二 措施项目费 （一）+（二） 

 

（一）施工技术措施项目费 ∑(技措项目工程数量×综合单价） 

其中 2.直接费 ∑技措项目（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 

（二）施工组织措施项目费 按实际发生项之和进行计算 

其中 

3.安全文明施工费 （1+2）×费率（市场调查） 

4.其他组织措施费（提前竣

工增加费、二次搬运费、冬

雨季施工增加费、行车、行

人干扰增加费等） 

（1+2）×费率（市场调查） 

三 其他项目费 （三）+（四）+（五）+（六） 

 

（三）暂列金额 5+6 

其中 
5.优质工程暂列金额 除暂列金额外税前工程造价×费率 

6.其他暂列金额 除暂列金额外税前工程造价×估算比例 

（四）暂估价 7+8+9 

其中 
7.专业工程暂估价 除税金外全费用 

8.专项措施暂估价 除税金外全费用 

 9.材料暂估价 材料净用量×（1+损耗率）×暂估单价 

（五）计日工 ∑（暂估数量×综合单价） 

（六）施工总承包服务费 10+11 

其中 

10.专业工程管理费 ∑专业工程（暂估价×费率） 

11.甲供材料设备保管费 
甲供材料暂估金额×费率+甲供设备暂估金额×费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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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税前工程造价 一+二+三 

五 税金（增值税销项税或征收率） 四×税率 

六 建筑安装工程造价 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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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示范）格式 

2.表10.2.2-12 招标控制价（投标报价）费用表 

工程名称：                                                         第  页   共  

页 

序号 工程名称 金额（元） 

其中：（元） 

备注 

暂估价 
安全文明 

施工费 
税金 

1 ××单项工程      

1.1 ××单位工程      

1.1.1 ××专业工程      

···       

1.2 ××单位工程      

1.2.1 ××专业工程      

···       

2 ××单项工程      

2.1 ××单位工程      

2.1.1 ××专业工程      

···       

2.2 ××单位工程      

2.2.1 ××专业工程      

···       

       

合计      

注： 

1.本表适用于建设工程项目或单项工程招标控制价或投标报价的汇总。 

2.暂估价包括分部分项工程中的暂估价和专业工程暂估价不含发包人单独发包的专业工程

暂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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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10.2.2-13 单位（专业）工程招标控制价（投标报价）费用表 

工程名称：                                                           第  页 共  页 

注： 

1.本表适用于单位工程招标控制价或投标报价的汇总，如无单位工程划分，单项工程也使用本表汇总。 

2.材料（工程设备）暂估单价已进入清单项目综合单价的，所含“暂估价”需在本表“分部分项工程”、“措施

项目（施工技术措施项目）”的对应栏目填写，“其他项目”栏目内不再汇总。 

3.专业工程暂估价内不含发包人单独发包的专业工程暂估价。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公式 
金额

（元） 
备注 

1 分部分项工程费 ∑(分部分项工程量×综合单价）   

 
其

中 
1.1 直接费 ∑分部分项（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   

2 措施项目费 （2.1+2.2）   

2.1 施工技术措施项目费 ∑(技措项目工程量×综合单价）   

 其中 2.1.1 直接费 ∑技措项目（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   

2.2 施工组织措施项目 ∑计费基数×费率   

 
其

中 
安全文明费 ∑计费基数×费率   

3 其他项目 （3.1+3.2+3.3+3.4）   

3.1 暂列金额 3.1.1+3.1.2   

3.1.1 其

中 

优质工程增加费 按招标文件规定额度列计   

3.1.2 其他暂列金额 按招标文件规定额度列计   

3.2 暂估价 3.2.1+3.2.2+3.2.3   

3.2.1 

其

中 

材料（工程设备）暂估价 按招标文件规定额度列计            

3.2.2 专业工程暂估价 按招标文件规定额度列计   

3.2.3 专项技术措施暂估价 按招标文件规定额度列计   

3.3 计日工 ∑计日工（暂估数量×综合单价）   

3.4 施工总承包服务费 3.4.1+3.4.2   

3.4.1 
其

中 

专业发包工程管理费 ∑专业发包工程（暂估金额×费率）   

3.4.2 甲供材料设备管理费 
甲供材料暂估金额×费率 

+甲供设备暂估金额×费率 
  

4 增值税  （计算基数×税率）   

招标控制价（投标报价）合计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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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10.2.2-16  分部分项工程和施工技术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单位（专业）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    额（元） 
备

注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直接费 

   

项目特征1 

项目特征2 

…… 

细项1 

细项2 

…… 

      

          

          

          

          

          

          

本页小计    

合     计    

注： 

本表为分部分项和施工技术措施项目清单及计价表通用表式，使用时表头名称可简化为其中一类的计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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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表10.2.2-17   综合单价计算表 

单位（专业）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清单 

序号 

项目编码 

（细项编号） 

清单项目（细

项）名称 

计量 

单位 
数量 

综 合 单 价（元） 
合 计 

（元） 直接费 
综合 

费用 
小计 

1 （清单编码） （清单名称）       

— （细项编号） （细项名称）       

         

— ······ ······       

         

合   计  

    注： 

本表中涉及的计费标准请填入以下公式括号内： 

       综合费用=∑（直接费）×（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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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表10.2.2-20施工组织（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

号 

项目编

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

础 

费率 

（%

） 

金额 

（元） 

调整 

费率 

（%

） 

调整后 

金额

（元） 

备注 

1  安全文明施工费       

2  其他组织措施费       

3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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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10.2.2-21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

号 
项目名称 

金额 

（元） 

结算金额

（元） 
备注 

1 暂列金额   

明细详见表E.2 1.1 优质工程增加费  — 

1.2 其他暂列金额   

2 暂估价    

2.1 材料（设备）暂估价（结算价）   明细详见表E.3 

2.2 专业工程暂估价（结算价）    明细详见表E.4 

2.3 专项技术措施暂估价  — 明细详见表E.5 

3 计日工   明细详见表E.6 

4 总承包服务费   明细详见表E.7 

5 （索赔与现场签证） —  明细详见表E.8 

     

合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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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表10.2.2-22 暂列金额明细表 

工程名称：                            标段：                    第   页 共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暂定金额

（元） 
备注 

1 优质工程增加费    

2 其他暂列金额    

2.1     

2.2     

2.3     

合     计   — 

注： 

此表由招标人填写，如不能详列，也可只列暂定金额总额，投标人应将上述暂列金额计入投标总价中。 

 

 

 
 

 


